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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修正理由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下稱本計畫)經第

2次修正(詳附錄四)，總經費為71.46億元、期程至114年。桃園

市政府代辦之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項原核定經費21.69億元

(設計作業費0.26億元、用地費用9.93億元、工程施工及管理費

11.50億元)，因施工中遭遇地下隱蔽廢棄物、地下管線障礙、

既有水路調整及其他配合現地調整事宜等因素，致總經費需

求為26.19億元(設計作業費1.06億元、用地費用5.94億元、工

程施工及管理費19.19億元)，原核定經費尚不足4.5億元，爰依

程序辦理修正計畫。 

 

二、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計畫效益目標未變，因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

程遭遇相關問題，原工程經費21.69億元不足支應，需增加4.5

億元，以致工程經費增加至26.19億元。 

依原核定修正計畫總經費71.462億元，經檢討後須調整為

75.962億元，調整幅度約6.3%，經費及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如

摘表1及摘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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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1-1  計畫經費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單位:百萬元) 

工程項目 原核定工程費 本次修正後工程費 修正差異 修正說明 

石門

水庫

阿姆

坪防

淤隧

道工

程及

下游

河道

整理 

一、調查設計 66.00 66.00 0  

二、用地處理 465.89 465.89 0  

三、工程建造費 4,445.31 4,445.31 0  

(一)直接工程成本 3,430.18 3,430.18 0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3,256.84 3,256.84 0 

(1)進水口工程 228.73 228.73 0 

(2)隧道段工程 2356.68 2356.68 0 

(3)出水口工程 46.31 46.31 0 

(4)水工機械 255.15 255.15 0 

(5)電氣工程 38.51 38.51 0 

(6)淤泥貯留設施 100.07 100.07 0 

(7)堤防工程 200.87 200.87 0 

(8)雜項工作 30.52 30.52 0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 54.74 54.74 0 

3.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20.25 20.25 0 

4.雜項工程 34.33 34.33 0 

5.環保安衛費 64.02 64.02 0 

(二)間接工程成本 599.13 599.13 0 

(三)工程預備費 0 0 0  

(四)物價調整費 416.00 416.00 0  

四、總工程費(一至三項) 4,977.20 4,977.20 0  

大嵙

崁清

淤輸

送系

統 

五、設計階段作業費 26.00 106.00 80.00 增加0.8億元 

六、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費 993.00 594.00 -399.00 減少3.99億元 

七、工程建造費 1,150.00 1919.00 769.00 增加7.69億元 

(一)直接工程成本 892.06   1514.69 622.63  

1.道路及整地工程  186.83  356.61 169.78  

2.結構橋梁工程  331.11  376.84 45.73  

3.大地工程  114.98  194.85 79.87  

4.水利工程  109.41  323.77 214.36  

5.機電照明工程  20.25  22.53 2.28  

6.景觀工程  79.63  112.70 33.07  

7.交通工程  3.63  17.94 14.31  

8.交通維持工程  24.68  42.01 17.33  

9.雜項工程  21.54  67.44 45.90  

(二)間接工程成本 120.71  343.08 222.37  

(三)工程預備費 71.36 16.87 -54.49 約直接工程費 1.11% 

(四)物價調整費 65.87 44.36 -21.51 
採物價上漲年增率

2% 

八、總工程費(五至七項) 2,169.00 2,619.00 450.00 增加4.5億元 

九、總計畫經費(四+八) 7,146.20 7,596.20 450.00 增加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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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1-2  計畫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 

項目 原核定計畫 本次修正後 差異 

工作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 

3.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 

3.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 

經費 71.462億元 75.962億元 增加4.5億元 

期程 104-114年 104-114年  

效益

目標 

1.提升水庫防淤能力每年

64萬立方公尺。 

2.提升水庫排洪能力每秒

600立方公尺。 

3.挖除河中灘地使水流歸

中，並完成護岸約350

公尺。 

4.每年增加4.1萬立方公

尺清淤量，並減少56

萬公斤碳排放量。 

5.改善大溪地區交通問

題，提升公路服務水

準，並改善大漢溪水

岸景觀，促進區域整

體發展。 

1.提升水庫防淤能力每年

64萬立方公尺。 

2.提升水庫排洪能力每秒

600立方公尺。 

3.挖除河中灘地使水流歸

中，並完成護岸約350公

尺。 

4.每年增加4.1萬立方公尺

清淤量，並減少56萬公

斤碳排放量。 

5. 改善大溪地區交通問

題，提升公路服務水

準，並改善大漢溪水岸

景觀，促進區域整體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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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核定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為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及觀光等多目標

水利設施，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提

升及水旱災害防治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惟自民國53年6月30

日竣工起營運迄今，歷經數場極端颱洪事件後，至民國107年

止水庫總容量已從原設計3.09億立方公尺減少為2.02億立方公

尺，使得穩定供水及防洪操作之風險提高。面臨氣候變遷致極

端水文事件，強降雨之頻率已然驟增，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

洪能力已刻不容緩，應予以重視並提出對策。 

因應石門水庫整體防淤能力仍不足，須再增設水庫防淤設

施，經相關調查、規劃、試驗等可行性研究，擬於阿姆坪增設

防淤隧道，藉此加速水庫清淤，使水庫可持續利用；原計畫於

103年9月1日經行政院同意辦理(詳附錄一)，原計畫期程自104

至110年，計畫總經費46.272億元，於106年5月發包，106年11

月開工。後為加速推動，行政院於 106年7月10日同意本計畫納

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趕辦，計畫名稱改為「石

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計畫總經費不變，僅107年

起原公務預算經費改由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支應，並要求計

畫期程提前至109年完成(詳附錄二)，執行單位據以積極趕辦。 

此外，考量石門水庫目前既有淤泥去化清運路線，以及未

來阿姆坪防淤隧道營運過程產生之不可沖淤料去化之問題，若

清淤運輸車流持續行走該既有道路，將造成既有道路的嚴重負

擔(修復費用、安全性、噪音、社會公義等)及當地居民安全疑

慮，不利區域整體發展，爰此，為同步改善石門水庫淤積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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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衝擊、區域交通改善、原住民聚落環境改善、觀光動線串

聯等區域發展，行政院於109年4月8日同意辦理第1次修正納入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辦理(詳附錄三)，計畫期程為104年至

113年，總經費67.962億元，分別為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經費為

46.272億元及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經費為21.69億元。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依上述核定計畫及經費辦理發包，決

標後即進行工程細部設計並於106年11月開工，工程施工於109

年至111年進入工程高峰期，惟自109年起受 COVID-19疫情影

響，時值原物料上漲最劇烈且缺工缺料最嚴重，致整體工程開

發成本增加，行政院於112年8月31日同意第2次修正計畫辦理

經費增加修正事宜(詳附錄四)，計畫期程延長至114年，總經費

增加3.5億元，爰總經費由67.962億元調整為71.462億元，分別

為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經費為49.772億元及大嵙崁清淤輸送系

統經費為21.69億元。 

二、計畫目標 

 (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1. 提升水庫防淤能力每年64萬立方公尺。 

2. 提升水庫排洪能力每秒600立方公尺。 

3.挖除河中灘地使水流歸中，並完成護岸約350公尺。 

(二)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1.每年增加4.1萬立方公尺清淤量，並減少56萬公斤碳排放量。 

2. 改善大溪地區交通問題，提升公路服務水準，並改善大漢

溪水岸景觀，促進區域整體發展。 

三、主要工項及經費 

(一)調查設計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已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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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可行性規劃成果進一步辦理後續地質、地形補充

調查，工程設計及下游環境追蹤監測，並透過水工模型、

數值模型分析，持續研究水砂運移及最佳化營運操作模式，

經費為6,600萬元。 

2.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為興建水防道路，完整串聯大漢溪左岸武嶺橋至上游

溪洲大橋，就本範圍基地及周邊環境調查、生態檢核、用

地取得、道路橋梁及景觀等進行設計，經費為2,600萬元。 

(二)用地處理：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已竣工) 

工程用地包含阿姆坪防淤隧道及下游河道整理2部分，

所需用地依法取得並辦理補償，另有關隧道路線通過私有

土地下方部分，擬依法取得地上權。另為加速推動、鼓勵

土地所有權人先行提供土地配合施工，並依「經濟部水利

事業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金要點」編列獎勵金及救

濟金核發，經費為4億6,589萬元。 

2.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依據水利法第82條規定：「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內之土地，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

得依法徵收之...。」本案依計畫所需取得，後池堰至大溪

橋間取得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另為改

善大漢溪水岸景觀，促進區域整體發展，依循本案第一次

修正計畫取得大溪橋至武嶺橋用地範圍線內土地，經費為

9億9,300萬元。 

(三)工程建造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已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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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費43億9,057萬元，主要內容涵蓋進水口與通

達道路、防淤隧道與橫坑、出水口與沖淤池、大漢溪堤防

與土石堆置場、淤泥貯留設施及其他附屬設施，設施總長

度約4,486.3公尺，相關布設位置如圖1-1。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已竣工) 

為使水庫既有設施排洪排砂及阿姆坪隧道沖淤時之河

道水流順暢，並減低對岸三坑堤防安全，將以疏導洪流方

式，進行河道整理改善。另將延伸溪洲大橋下游右岸之溪

洲護岸，補足堤防缺口。工程經費5,474萬元，內容包含河

道整理工程及護岸延長工程，相關布設位置如圖1-1。 

3.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施工中) 

工程經費11億5,000萬元，工程為新設路堤(部分區段

含保護工)，整體布設以完整串聯大漢溪左岸後池堰至武

嶺橋；規劃上若地表高程已在計畫堤頂高以上則新設路堤，

若無既有河防設施之河段位置則增設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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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需施工區段包含溪洲大橋至缺子堤防上游段等分

為3段，總長度約5,946公尺(詳表1-1)，相關布設位置如圖

1-2，參考斷面型式如圖1-3，完成後可順利串聯目前大漢

溪左岸不連續之堤防斷點，確保颱洪期間左岸清淤輸送系

統之正常通行功用，並對於河岸後大面積土地資源亦可提

供充足防護。 

圖1-1   阿姆坪防淤隧道及下游河道整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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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河防建造物布置彙整表 

 

圖1-2   清淤輸送系統(含保護工)布設位置示意圖 

圖1-3   清淤輸送系統(含保護工)參考斷面型式 

四、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段次 起點 終點 長度(公尺) 

1 溪洲大橋 三坑堤防上游 787 

2 三坑堤防下游 瑞源堤防上游 4,561 

3 瑞源堤防下游 缺子堤防上游 598 

1、2、3項次合計 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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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各項工作之績效指標、衡量標準與目標值詳表1-2。 

表1-2 計畫原績效目標彙整表 

工程名稱 執行內容 預期效益 績效目標 執行單位 

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

程 

興建阿姆坪防

淤隧道  (含進

水 口 、 出 水

口、隧道、沖

淤池及淤泥貯

留設施) 

1.提升石門水庫防

淤能力，減少水

庫淤積並延長水

庫壽齡。 

2.提升水庫排洪能

力，確保極端水

文事件發生時之

水庫安全。 

1.提升水庫防

淤能力每年

64萬立方公

尺。 

2.提升水庫排

洪能力每秒

600 立 方 公

尺。 

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

水資源分

署 

後池堰下

游河道整

理 

辦理大漢溪河

道整理工程及

溪洲大橋下游

右岸延伸之溪

洲護岸 

水庫排洪排砂及阿

姆坪隧道沖淤時之

河道水流順暢，並

補足堤防缺口，串

成 一 完 整 親 水 護

岸。 

挖除河中灘地

使水流歸中，

並完成護岸約

350公尺 

大嵙崁清

淤輸送系

統 

興建大嵙崁清

淤輸送道路 

1.在相同的清淤能

量下，提供清淤

車輛專用通行(減

少約5公里 )，縮

短 清 淤 運 送 時

間，增加去化效

率，並減少碳排

放量。 

2.改善大溪地區交

通問題，提升公

路服務水準，並

改善大漢溪水岸

景觀，促進區域

整體發展。 

每年增加4.1萬

立方公尺清淤

量，並減少56

萬公斤碳排放

量。 

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

水資源分

署(桃園市

政府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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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一)計畫執行情形 

本計畫截至113年4月底，總實際進度96.21%，進度超

前0.02%，各工作執行情形如下： 

工作名稱 辦理情形 

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

程 

1.106 年 5 月 25 日決標，配合土地取得時程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

開工，並於 112 年 2 月 13 日全部竣工。 

2.防淤隧道已分別於 111 年軒嵐諾及 112 年海葵颱風所帶來豐沛

雨量，進行沖淤，均在 4 小時內完成沖淤 20 萬立方公尺，並持

續對水庫排砂成效加以分析，作為日後排砂操作之參考依據。 

3.依目前沖淤監測結果，推估所沖淤細粒料絕大多數會隨潮汐直

接出海，且彙整淡水河口橫斷面與縱斷面測量結果，落淤現象

並不明顯，初判沖淤對水庫下游河道底床與通洪安全應不致造

成影響。將持續進行監測及風險評估，研擬因應對策及替代方

案，建構排砂最佳操作模式，並強化在地民眾與相關團體之說

明及溝通。 

後池堰下

游河道整

理 

106 年 11 月 30 日決標，107 年 2 月 21 日開工，並於 108 年 5 月

底全部竣工。 

大嵙崁清

淤輸送系

統 

1.優先標：111 年 10 月 3 日開工，截至 113 年 4 月底，實際

66.74%，落後 2.15%，正辦理保護工、自行車道、擋土牆、U

溝、道路緣石等作業，預計 113 年 8 月 9 日完工。 

2.道路 1 標：111 年 10 月 17 日開工，截至 113 年 4 月底，實際

54.14%，超前 0.42%，正辦理保護工、擋土牆、U 溝、管涵及

箱涵、廢棄物篩運等作業，預計 114 年 1 月 28 日完工。 

3.道路 2 標：111 年 10 月 17 日開工，截至 113 年 4 月底，實際

54.14%，超前 3.59% ，正辦理自行車道、龍潭大排移設、U

溝、道路緣石、路燈基座等作業，預計 113 年 11 月 14 日完

工。 

4..橋梁標：111 年 10 月 26 日開工，截至 113 年 4 月底，實際

52.2%，超前 10.90% ，正辦理擋土牆、墩柱、預力梁製作、帽

梁、吊梁等作業，預計 114 年 4 月 22 日完工。 

5.道路 3 標：112 年 10 月 26 日開工，截至 113 年 3 月底，實際

4.06%，落後 6.82 % ，正辦理道路降挖、施工便道、介面工程

(員樹林排水淨化工程)管線試挖、廢棄物篩運等作業，預計 114

年 1 月 17 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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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計畫截至113年4月底，累積預算分配6,403,387千元，

實際支用預算5,954,874千元，應付未付數377,800千元，節

餘數68,756千元，執行率9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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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變遷檢討及需求重新評估 

一、環境變遷檢討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自109年6月開始辦理設計，其

中最末路段因為經過三坑自然生態公園山坡地，為維護自然生

態環境，減少對山坡地的開挖，末段831公尺改採橋梁型式，

終點銜接至台4線溪洲大橋前端路堤，落墩依傍山坡地坡腳而

立，原則不逾水道治理計畫線，因採橋梁型式以致增加工程費

約4.5億元。 

另自109年起全球受 COVID-19疫情影響，混凝土廠砂石

原料供應緊縮，同時受限外籍人員進出管制影響之下，發生

嚴重缺料及缺工情形，致國內原物料及人力成本上漲，另外

高科技產業加速布局及前瞻建設、都更危老及社會住宅興建

等，均造成工程需求大增，造成搶工、搶料及搶機具等問題，

而影響本工程經費必須因應增加。 

今因工程遭遇地下隱蔽廢棄物、不明地下管線障礙、既

有水路調整及其他配合現地調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原計

畫須辦理變更設計以為因應。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 

設計階段作業費原計畫核定費用0.26億元。一方面未

考慮到監造費用，另一方面如前述影響因素，建造費實際

上已大幅調漲，因應上述外部變遷因素，變更後設計階段

作業費(含監造費)，本案參考建造百分比法採用固定費率

6.2%計，核算變更後設計階段作業費(含監造費)為1.06億

元，較原計畫核定之0.26億元，增加0.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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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地取得作業費 

用地取得作業費原核定費用為9.93億元，預計徵收

10.52公頃。今因徵收範圍依實際工程需求有所調整，實際

用地取得面積為6.687公頃，計減少取得面積3.833公頃，

導致總用地取得作業費減為5.94億元，較原計畫核定之

9.93億元，減少3.99億元。 

(三)工程施工及管理費 

工程施工及管理費原核定費用11.5億元。本工程111年

3月原本採單一標最有利標方式招標，惟因上述外部變遷

因素，時編工程預算無法吸引廠商投標，不得不調整招標

策略，改拆成五標，除橋梁標考量技術能力及規模7億元

以上，仍採最有利標外，其餘四個標規模降至約2億元，

採最低標方式辦理。又各標自111年6月起陸續完成發包，

惟執行過程各標工程迭遭遇地下隱蔽廢棄物、地下管線障

礙、既有水路調整及其他配合現地調整等不可抗力因素，

評估各標變更調整後總工程施工及管理預計增加至19.19億

元，較原計畫核定之11.5億元，增加7.69億元。 

(四) 綜上： 

1.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變更後設計階段作業費為1.06

億元，增加0.8億元；變更後用地取得作業費為5.94億元，

減少3.99億元；變更後工程施工及管理費為19.19億元，

增加7.69億元。 

2. 以上變更費用小計增加8.49億元，減少3.99億元，合計

增加4.5億元，變更後總計畫經費26.19億元，詳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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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計畫變更前後經費比較表 

單位：億元 

  
原核定

工程費 
差異 

修正後

工程費 
調整增加事項摘要 備註 

一、設計階段

作業費 
0.26 0.80 1.06 

增加委外監造及因應工程費增加依建造百分比法

調整計算技術服務費 
 

二、用地取得

作業費 
9.93 -3.99 5.94 

用地範圍依實際工程需求調整，原預計 6.687公

頃調整為 3.833 公頃 
 

三、工程建造

費 
11.50 7.69 19.19    

 (一)直接工

程成本 
8.92 6.23 15.15    

    優先標 1.41 0.80 2.21 

擋土牆配合現地變更。電塔下部結構拆除、圍堰

變更、新增 TA-1B 型保護工、廢棄物處理，其他

如疫情期間缺工缺料因應調整發包預算 

1. 不可抗力等變更設計費用

0.291億元 

2. 廢棄物清理等費用0.089億元 

3. 因應疫情期間缺工缺料調整

增加發包預算0.42億元 

    第一標 1.56 1.09 2.65 

河道浚挖區新增清除掘除、開挖岩盤。新增 TA-

1B 型保護、變更景觀欄杆、新設橫交排水管

涵。廢棄物處理，其他如疫情期間缺工缺料因應

調整發包預算 

1. 依需求或不可抗力等變更設

計費用0.4億元 

2. 廢棄物清理等費用0.17億元 

3. 因應疫情期間缺工缺料調整

增加發包預算0.52億元 

    第二標 1.44 1.04 2.48 

新設土方暫置場、取土區新增圍籬。新設越堤道

路及∮1200RCP管、新增 TA-1B型保護工、廢棄

物處理、擴充段土質改良，其他如疫情期間缺工

缺料因應調整發包預算 

1. 不可抗力等變更設計費用

0.37億元 

2. 廢棄物清理等費用0.19億元 

3. 因應疫情期間缺工缺料調整

增加發包預算0.48億元 

    橋梁標 3.84 2.61 6.45 

新增三坑公園放流管、井式基礎開挖掛網噴漿施

工便道施工便道、新設土方暫置場、取土區新增

圍籬、一號橋與地形衝突、既有龍潭大排移設調

整、橋台補充鑽探及基樁保護、新增鋼軌樁、三

坑生態公園新增移設喬木，其他如疫情期間缺工

缺料因應調整發包預算 

1. 不可抗力等變更設計費用

0.95億元 

2. 因應疫情期間缺工缺料調整

增加發包預算1.66億元 

    第三標 0.67 0.69 1.36 

觀光橋頭設施處理、高程調整、灌溉水路調整、

員樹林管障管遷等、公路局監工站建築及用地變

更、廢棄物處理，其他如疫情期間缺工缺料因應

調整發包預算 

1. 不可抗力等變更設計費用

0.37億元 

2. 廢棄物清理等費用0.17億元 

3. 因應疫情期間缺工缺料調整

增加發包預算0.15億元 

 (二)間接工

程成本 
1.21 2.22 3.43 依實際發包費用編列  

 (三)工程預

備費 
0.71 -0.54 0.17 依直接工程費 1.11%編列  

 (四)物價調

整費 
0.66 -0.22 0.44 依 2%計算  

四、總工程費 21.69 4.50 26.19 

增加：設計階段作業費 0.8億元、工程建造費 7.69億元，合計 8.49億元 

減少：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費 3.99億元 

淨增加：4.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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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計畫經重新檢討，修正後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經費需

求為 26.19 億元。總經費需求修正為 75.962 億元，較原核定修正計

畫總經費 71.462 億元，增加 4.5 億元，增加經費之原因分析如表 2-

2 

表2-2    工程建造費增加經費組成表 
     單位：億元 

編號 項目 金額 

1 依需求或不可抗力等變更設計費用 2.381 

2 廢棄物清理等費用 0.619 

3 因應疫情期間缺工缺料調整增加發包預算 3.23 

4 配合直接工程費而調整之間接成本 2.22 

5 
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後續依物價指數

計算) 
-0.76 

合    計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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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重新評估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主要施作內容為清淤輸送系統

(含保護工)完整串聯大漢溪左岸後池堰至武嶺橋，完成後可順

利串聯目前大漢溪左岸不連續之堤防斷點，確保颱洪期間左

岸清淤輸送系統之正常通行。原核定經費21.69億元(設計費

0.26億元、工程費11.50億元、用地費9.93億元)，工程因遭遇

地下隱蔽廢棄物、地下管線障礙、既有水路調整及其他配合

現地調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原計畫須調整因應，經費增加至

26.19億元，以致原核定經費尚不足4.5億元，惟計畫期程維持

至114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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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修正內容 

一、修正理由說明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項原核定經費21.69億元(設計作業

費0.26億元、用地費用9.93億元、工程施工及管理費11.50億

元)，惟工程因遭遇地下隱蔽廢棄物、地下管線障礙、既有水

路調整及其他配合現地調整事宜等因素，致設計作業費調整

為1.06億元、用地費用調整為5.94億元、工程施工及管理費調

整為19.19億元，合計變更後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經費26.19億

元，原核定經費尚不足4.5億元。本計畫因以上情勢變更，原

計畫總經費已不足支應，爰依程序辦理本次修正計畫。 

二、修正依據 

本次修正爰依據民國107年10月19日行政院院授發綜字第

1070801867號函，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第9條第1項第(三)款「主要工作項目變更或總經費

增加」之規定辦理經費增加修正，以符實際執行狀況。 

三、修正後目標(含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次修正係因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遭遇地下隱蔽廢

棄物、地下管線障礙、既有水路調整及其他配合現地調整事

宜等因素而修正經費，整體計畫修正後，計畫完成目標不變，

計畫修正前後之預期效益及績效指標亦不變，詳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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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計畫修正前後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對照表 

工程名稱 
預期效益 績效目標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1. 阿姆坪

防淤隧道

工程 

1.提升石門水庫

防淤能力，減

少水庫淤積並

延 長 水 庫 壽

齡。 

2.提升排洪能力

至14,700cms，

確保極端水文

事件發生時之

水庫安全。 

1.提升石門水庫

防淤能力，減

少水庫淤積並

延 長 水 庫 壽

齡。 

2.提升排洪能力

至

14,700cms ，

確保極端水文

事件發生時之

水庫安全。 

1.提升水庫防淤

能力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2.提升水庫排洪

能力每秒600

立方公尺。 

1.提升水庫防淤

能力每年64萬

立方公尺。 

 

2.提升水庫排洪

能力每秒 600

立方公尺。 

2. 後池堰

下游河道

整理 

1.水庫排洪排砂

及阿姆坪隧道

沖淤時之河道

水流順暢，並

補 足 堤 防 缺

口，串成一完

整親水護岸。 

1.水庫排洪排砂及

阿姆坪隧道沖

淤時之河道水

流順暢，並補

足堤防缺口，

串成一完整親

水護岸。 

1.挖除河中灘地

使水流歸中，

並完成護岸約

350公尺。 

1.挖除河中灘地使

水流歸中，並

完成護岸約350

公尺。 

3. 大嵙崁

清淤輸送

系統 

1.在相同的清淤

能量下，提供

清淤車輛專用

通行 (減少約5

公里)，縮短清

淤運送時間，

增 加 去 化 效

率，並減少碳

排放量。 

2.改善大溪地區

交通問題，提

升公路服務水

準，並改善大

漢 溪 水 岸 景

觀，促進區域

整體發展。 

1.在相同的清淤能

量下，提供清

淤車輛專用通

行 (減少約 5公

里)，縮短清淤

運送時間，增

加去化效率，

並減少碳排放

量。 

2.改善大溪地區交

通問題，提升

公 路 服 務 水

準，並改善大

漢 溪 水 岸 景

觀，促進區域

整體發展。 

1.每年增加4.1萬

立方公尺清淤

量，並減少56

萬公斤碳排放

量。 

1.每年增加4.1萬

立方公尺清淤

量，並減少 56

萬公斤碳排放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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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計畫目標及效益未變。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遭遇不可預知問題，原工程經

費21.69億元不足支應，需調整為26.19億元，增加4.5億元。 

計畫總經費因此由71.462億元調整為75.962億元，調整幅

度約6.3%。 

五、修正後執行分工 

本次計畫修正後，關於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調查設計、

用地取得、工程施工及營運管理等各階段執行分工均維持不

變，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督導、控管及協調，工程執行仍由

水利署交由所屬北區水資源分署辦理。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由北區水資源分署與桃園市政府簽訂行政契約，由桃園市政

府代辦並負責規劃設計、用地取得、工程執行等全部事項，

另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係桃園市政府水環境建設跨域結合之

方案，為達管用合一，將交由桃園市政府負責完工後之維護、

管理，涉權限委託部分，將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辦理行

政委託公告。 

六、修正後分年實施計畫 

本次修正計畫期程維持不變。原計畫之主要工作執行策

略不變，整體工程預計於114年完成。 

七、修正後資源需求 

本計畫經重新檢討，修正後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經費需求

為26.19億元，總經費需求修正為75.962億元，較原核定修正計

畫總經費71.462億元，增加4.5億元，詳表3-2~表3-3，主要經費

增減原因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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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核定經費因變更需求增加費用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原核定經費21.69億元，其中設

計階段作業費0.26億元、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費9.93億元、

工程建造費 11.5億元。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自111年6月起陸續完成發包，

執行過程因相關現地或隱蔽條件配合變更事宜，增加費用

約2.89億元，變更後工程建造費總計為19.19億元，較原核

定費用11.5億元，增加7.69億元。 

設計階段作業費原核定費用0.26億元，因應上述環境

變遷因素，以及代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因無足夠人力辦理監

造故委外監造增加監造費用，爰變更設計階段作業費為

1.06億元，較原核定費用增加0.8億元。 

用地取得作業費原核定費用9.93億元，配合實際用地

取得情形，變更總用地取得費用為5.94億元，較原核定費

用減少3.99億元。 

(二) 綜上，本計畫修正主要項目經費增減情形，詳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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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計畫總經費差異分析表(單位:百萬元) 

工程項目 原核定工程費 本次修正後工程費 修正差異 本次修正說明 

石門

水庫

阿姆

坪防

淤隧

道工

程及

下游

河道

整理 

一、調查設計 66.00 66.00 0  

二、用地處理 465.89 465.89 0  

三、工程建造費 4,445.31 4,445.31 0  

(一)直接工程成本 3,430.18 3,430.18 0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3,256.84 3,256.84 0 

(1)進水口工程 228.73 228.73 0 

(2)隧道段工程 2356.68 2356.68 0 

(3)出水口工程 46.31 46.31 0 

(4)水工機械 255.15 255.15 0 

(5)電氣工程 38.51 38.51 0 

(6)淤泥貯留設施 100.07 100.07 0 

(7)堤防工程 200.87 200.87 0 

(8)雜項工作 30.52 30.52 0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 54.74 54.74 0 

3.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20.25 20.25 0 

4.雜項工程 34.33 34.33 0 

5.環保安衛費 64.02 64.02 0 

(二)間接工程成本 599.13 599.13 0 

(三)工程預備費 0 0 0  

(四)物價調整費 416.00 416.00 0  

四、總工程費(一至三項) 4,977.20 4,977.20 0  

大嵙

崁清

淤輸

送系

統 

五、設計階段作業費 26.00 106.00 80.00 增加0.8億元 

六、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費 993.00 594.00 -399.00 減少3.99億元 

七、工程建造費 1,150.00 1919.00 769.00 增加7.69億元 

(一)直接工程成本 892.06   1514.69 622.63  

1.道路及整地工程  186.83  356.61 169.78  

2.結構橋梁工程  331.11  376.84 45.73  

3.大地工程  114.98  194.85 79.87  

4.水利工程  109.41  323.77 214.36  

5.機電照明工程  20.25  22.53 2.28  

6.景觀工程  79.63  112.70 33.07  

7.交通工程  3.63  17.94 14.31  

8.交通維持工程  24.68  42.01 17.33  

9.雜項工程  21.54  67.44 45.90  

(二)間接工程成本 120.71  343.08 222.37  

(三)工程預備費 71.36 16.87 -54.49 約直接工程費 1.11% 

(四)物價調整費 65.87 44.36 -21.51 採物價上漲年增率 2% 

八、總工程費(五至七項) 2,169.00 2,619.00 450.00 增加4.5億元 

九、總計畫經費(四+八) 7,146.20 7,596.20 450.00 增加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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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計畫修正後主要經費增減一覽表 
單位:億元 

項 目 總經費 較前次經費增減 

一、原核定 71.462 0 

二、本次修正(1)+(2)+(3)合計 

75.962 

+4.5 

(1)設計階段作業費 +0.8 

(2) 用地取得費相關作業費 -3.99 

(3)工程施工及管理費 +7.69 

 

八、修正後經費來源 

本次修正後計畫總經費需求由原核定71.462億元調整為

75.962億元(增加4.5億元)，其中3.266億元由中央政府公務預算

支應，15.945億元由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其餘56.751

億元優先由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支應，如有不足部分則另

循預算程序辦理。 

本計畫分年預算來源修正前後對照如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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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分年預算來源修正前後對照表 

單位：億元 

前

次

核

定 

項目 財源 合計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阿姆坪

防淤隧

道工程 

49.772 
基金 15.326  0.060 0.044 4.054 0.073 0.080 9.575    1.440 

公務預算 3.266 0.146  3.120         大嵙崁

清淤輸

送系統 

21.690 

特別預算 52.870    3.900 8.800 15.780 1.740 4.500 11.500 4.590 2.060 

合計 71.462 合計 71.462 0.146 0.06 3.164 7.954 8.873 15.860 11.315 4.500 11.500 4.590 3.500 

修

正

後

計

畫 

阿姆坪

防淤隧

道工程 

49.772 
基金 15.945  0.060 0.044 4.054 0.073 0.080 9.575    2.059 

公務預算 3.266 0.146  3.120         大嵙崁

清淤輸

送系統 

26.190 特別預算
/另循預
算程序 

56.751    3.900 8.800 15.780 1.740 4.500 11.500 4.590 5.941 

合計 75.962 合計 75.962 0.146 0.060 3.164 7.954 8.873 15.860 11.315 4.500 11.500 4.59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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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正內容綜合比較 

綜合前述，本次計畫修正主要為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

程因遭遇不可抗力因素辦理變更設計所需，本計畫經費由原

核定71.462億元，增加至75.962億元，計畫期程同原計畫，維

持至104-114年完成，計畫所需經費、工作內容、期程及效益

目標等差異詳表3-5。 

表3-5 計畫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 

項目 原核定計畫 本次修正後 差異 

工作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 

3.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1.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2.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 

3.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 

經費 71.462億元 75.962億元 增加4.5億元 

期程 104-114年 104-114年  

效益

目標 

1.提升水庫防淤能力每年

64萬立方公尺。 

2.提升水庫排洪能力每秒

600立方公尺。 

3.挖除河中灘地使水流歸

中，並完成護岸約350

公尺。 

4.每年增加4.1萬立方公

尺清淤量，並減少56

萬公斤碳排放量。 

5.改善大溪地區交通問

題，提升公路服務水

準，並改善大漢溪水

岸景觀，促進區域整

體發展。 

1.提升水庫防淤能力每年

64萬立方公尺。 

2.提升水庫排洪能力每秒

600立方公尺。 

3.挖除河中灘地使水流歸

中，並完成護岸約350公

尺。 

4.每年增加4.1萬立方公尺

清淤量，並減少56萬公

斤碳排放量。 

5. 改善大溪地區交通問

題，提升公路服務水

準，並改善大漢溪水岸

景觀，促進區域整體發

展。 

- 

 



 

23 

 

肆、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第2次修正計畫核定後經費為71.462億元，本次整體計畫修正

後經費為75.962億元，年計效益為5億3,651萬元，年計營運成本為5

億3,437萬元，淨效益約為214萬元，益本比為1.004，財務分析自償

率為10.32%，以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方法，整體檢討如下。 

一、經濟效益 

(一) 成本分析 

本次計畫修正總工程費75.962億元，參考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民國97年10月之「重大公共建設財務計畫編製手冊」，

經濟年限採用50年，年利率3%作為分析基礎，各成本項目分

述如下： 

1.年利息 

為投資之利息負擔，以總工程費75.962億元乘上年利

率3%計算，年利息約為2億2,789萬元。 

2.年償債基金 

為投資攤還年金，以總工程費依年息複利計算，在經

濟分析限內每年平均負擔數。本計畫依水利建造物擬以年

利率3%、分析年限50年來計算年償債基金，年償債基金

約為總工程費之0.887%，為6,737萬元。 

3.年換新準備金 

參考民國76年「水資源開發計畫規劃報告內容、資料

標準及評估準則(草案)」各項結構物及設施年換新準備金

百分率及各工程採用之年換新準備金百分率為0.596%，換

算年換新準備金約為4,527萬元。 

4.年稅捐及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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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工程費之0.12%為保險費、0.5%為稅捐費，共計

0.62%，換算年稅捐及保險費約為4,710萬元。 

5.年營運維護費 

以總工程費之0.5%估算，年營運維護費約為3,798萬

元。 

6.機械清淤成本 

根據目前執行之下游浚渫工程，每方之抽泥費用約在

100元(含輸泥管維護費用)，若以1年清運68.1萬立方公尺

來計算，每年抽泥成本為6,810萬元，出土挖裝成本為

3,065萬元(以每立方公尺45元計)，營運管理成本1,001萬元

(以每立方公尺14.7元計)。以1年可去化68.1萬立方公尺可

沖淤土石及不可沖淤土石計算，其機械清淤所需費用約為

1億876萬元。 

7.年計成本 

綜上，本計畫之年計成本係年利息、年償債基金、年

換新準備金、年稅捐及保險費、年營運維護費與機械清淤

營運成本之和，合計約為5.3437億元，如表4-1所示。 

表4-1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年計成本 

項目 費用(萬元) 

1.利息(3%) 22,789 

2.年償債基金(0.887%) 6,737 

3.年換新準備金(0.596%) 4,527 

4.年稅捐及保險(0.62%) 4,710 

5.年營運費用(0.5%) 3,798 

6.機械清淤營運成本 10,876 

小    計 53,437 

(二) 效益分析 

1.可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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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淤效益：本計畫效益估算以能達相同效果之替代計畫

成本為之，即以水庫機械清淤之成本為本計畫之可計效

益，依據石門水庫清淤成本每立方公尺500元計，本計

畫預期可增加年平均清淤量68.1萬立方公尺，直接年效

益約為3億4,050萬元。 

(2)為有效利用石門水庫的淤泥，保護工施工所需的20%土

方將取自於抽取的淤砂量，工程期間(2年)可協助清除水

庫土砂18.24萬立方公尺，1年可協助清除水庫土砂9.12

萬立方公尺，以前述清淤成本計，一次性年效益約為

4,560萬元。 

(3)減碳效益：本計畫完成後，在相同的清淤能量下，每年

清淤改走專用道(減少約5公里)可減少來回共減少7,820

小時的清淤時間。假設砂石車每小時耗能量為27.47公

升/小時，柴油碳排放係數為2.606/公升(能源局2017)，

估計建設清淤輸送系統每年可減少約56萬公斤碳排放量，

以每年減少一噸碳排放量需1,522元估算，直接年效益

約為85萬元。 

(4)道路維護支出減少效益：由計畫完成後淤泥去化專用路

線得知，減少約5公里(估15m寬)，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受理挖掘公路損壞修復計費基準表得知，挖掘AC路面

並以碎石級配料回填者，修復費用單價為740元/m2估算，

直接年效益約每年5,550萬元。 

2.不可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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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計效益包含(1)增加水庫洩水能力 (2)補充水庫下游

河道砂源(3)交通事故減少支出(4)增加民眾對政府信賴(5)

創造就業機會(6)改善大溪地區交通及大漢溪水岸景觀，

促進區域整體發展；綜上，不可計效益以直接效益20%

計，估計約為9,406萬元。 

(三) 經濟效益評估 

計畫年計效益為5億3,651萬元，年計營運成本為5億3,437

萬元，淨效益約為214萬元，益本比為1.004，符合經濟可行原

則，詳表4-2所示。 

表4-2 計畫年計成本及效益 

項         目 費用(萬元) 

年計成
本 

防淤工程年計成本 42,561 

機械清淤成本 10,876 

合計 53,437 

年計效
益 

可計效益 44,245 

不可計效益(採可計效益20%) 9,406 

合計 53,651 

淨效益 214 

益本比(年計效益/年計成本) 1.004 

二、財務分析 

(一)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各項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同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二) 財務成本項目(現金流出部分) 

本計畫所投入成本包括施工期間所投入之建造成本，營運

期間之利息、年償債基金、機械清淤成本、營運維護費、期中

換新準備金(折舊費)、保險與稅捐等營運成本項目，其計算同

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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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效益項目(現金流入部分) 

有可計效益及不可計效益，以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營運期間現金流入說明如下： 

1.售砂收入：參考台灣營造研究院之「營建物價」期刊統計

資料及市場行情推估，以500元/立方公尺作為不可沖淤土

石標售價，本計畫年平均量32萬立方公尺(僅32萬立方公

尺為有價料)，年售砂收入約為1億6,000萬元。 

2.售水售電收入：以民國92~101年放水發電收益約0.37元/立

方公尺，售水收益約1.16元/立方公尺，保守估計以石門

水庫庫容每年放水發電水量為1.5次庫容，因此1立方公尺

之減少淤積量售水售電收入為(1.16+0.37)×1.5=2.30元/立

方公尺，年度收入係依各年減少淤積量去計算銷售效益，

計畫第一年減少淤積量68.1萬立方公尺，售水售電收入約

為157萬元，第二年則減少淤積量(68.1*2)萬立方公尺，

售水售電收入約為(157*2)萬元，直到第50年減少淤積量

(68*50)萬立方公尺。 

(3)道路維護支出減少：由經濟效益分析年支出減少約為

5,550萬元。 

(四) 財務效益評估 

本計畫以淨現值及自償率為指標評估計畫之可行性，說明

如下： 

1.財務營運淨效益 

依據表4-3所得之淨現金流入現值總額約為112.925億元，

淨現金流出現值總額約為115.117億元，營運淨效益現值-

2.19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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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償能力 

依據財政部於105年10月4日修正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施行細則」中有關自償能力之定義，自償能力係

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

額，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 

經彙整上述評估期間之現金流出與流入，並將其折現為

108年之現值，可得其淨現金流入約為112.925億元，淨現金

流出約為115.117億元，故其自償能力約為-3.076% (營運淨

效益-2.192億元/建造成本71.263億元)，詳細計算如表4-4所

示。 

(五) 財務分析綜合評估 

綜整以上財務分析結果可知，本計畫財務淨現值為 -

2.192億元，自償能力為-3.076%，就財務面而言，本計畫財

務自償比率不高，不具吸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可行性。

但依據前章經濟效益分析結果，本計畫能創造整體社會之

效益，經濟面具推動可行性。 

表4-3 計畫現金流出流入 

單位：億元 

項         目 總計現值 

現金流出 
建造成本 71.263 

營運期間成本 115.117 

現金流入 
營運期間收益(含售砂、售水、售電收入及道路維

護支出減少) 
112.925 

營運淨效益 -2.192 

自償率-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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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計畫分年財務效益與成本一覽表 

單位：億元 

年度 

3.00% 原值 現值   

現值因子 現金流出 現金流入 現金淨流入 現金流出 現金流入 現金淨流入 

(折現率)     

F 投資金額 年支出 年收入 淨效益 投資金額 年支出 年收入 
淨效益 

  現值 

107 以前 1 11.324 0 0 -11.324 11.324 0 0 -11.324 

108 1 8.873 0 0 -8.873 8.873 0 0 -8.873 

109 0.9709 15.86 0 0 -15.86 15.398474 0 0 -15.398474 

110 0.9426 11.325 0 0 -11.325 10.674945 0 0 -10.674945 

111 0.9151 4.50 0 0 -4.5 4.11795 0 0 -4.11795 

112 0.8884 11.50 0 0 -11.5 10.2166 0 0 -10.2166 

113 0.8625 4.59 0 0 -4.59 3.958875 0 0 -3.958875 

114 0.8374 8.00 0 0 -8.00 6.6992 0 0 -6.6992 

115 0.813  5.343 2.328 -3.015  4.343859 1.892664 -2.451195 

116 0.7893  5.343 2.485 -2.858  4.2172299 1.9614105 -2.2558194 

117 0.7663  5.343 2.642 -2.701  4.0943409 2.0245646 -2.0697763 

118 0.744  5.343 2.799 -2.544  3.975192 2.082456 -1.892736 

119 0.7223  5.343 2.956 -2.387  3.8592489 2.1351188 -1.7241301 

120 0.7013  5.343 3.113 -2.23  3.7470459 2.1831469 -1.563899 

121 0.6809  5.343 3.27 -2.073  3.6380487 2.226543 -1.4115057 

122 0.6611  5.343 3.427 -1.916  3.5322573 2.2655897 -1.2666676 

123 0.6418  5.343 3.584 -1.759  3.4291374 2.3002112 -1.1289262 

124 0.6231  5.343 3.741 -1.602  3.3292233 2.3310171 -0.9982062 

125 0.605  5.343 3.898 -1.445  3.232515 2.35829 -0.874225 

126 0.5874  5.343 4.055 -1.288  3.1384782 2.381907 -0.7565712 

127 0.5703  5.343 4.212 -1.131  3.0471129 2.4021036 -0.6450093 

128 0.5537  5.343 4.369 -0.974  2.9584191 2.4191153 -0.5393038 

129 0.5376  5.343 4.526 -0.817  2.8723968 2.4331776 -0.4392192 

130 0.5219  5.343 4.683 -0.66  2.7885117 2.4440577 -0.344454 

131 0.5067  5.343 4.84 -0.503  2.7072981 2.452428 -0.2548701 

132 0.4919  5.343 4.997 -0.346  2.6282217 2.4580243 -0.1701974 

133 0.4776  5.343 5.154 -0.189  2.5518168 2.4615504 -0.0902664 

134 0.4637  5.343 5.311 -0.032  2.4775491 2.4627107 -0.0148384 

135 0.4502  5.343 5.468 0.125  2.4054186 2.4616936 0.056275 

136 0.4371  5.343 5.625 0.282  2.3354253 2.4586875 0.1232622 

137 0.4244  5.343 5.782 0.439  2.2675692 2.4538808 0.1863116 

138 0.412  5.343 5.939 0.596  2.201316 2.446868 0.24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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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3.00% 原值 現值   

現值因子 現金流出 現金流入 現金淨流入 現金流出 現金流入 現金淨流入 

(折現率)     

F 投資金額 年支出 年收入 淨效益 投資金額 年支出 年收入 
淨效益 

  現值 

139 0.4  5.343 6.096 0.753  2.1372 2.4384 0.3012 

140 0.3883  5.343 6.253 0.91  2.0746869 2.4280399 0.353353 

141 0.377  5.343 6.41 1.067  2.014311 2.41657 0.402259 

142 0.366  5.343 6.567 1.224  1.955538 2.403522 0.447984 

143 0.3553  5.343 6.724 1.381  1.8983679 2.3890372 0.4906693 

144 0.345  5.343 6.881 1.538  1.843335 2.373945 0.53061 

145 0.335  5.343 7.038 1.695  1.789905 2.35773 0.567825 

146 0.3252  5.343 7.195 1.852  1.7375436 2.339814 0.6022704 

147 0.3157  5.343 7.352 2.009  1.6867851 2.3210264 0.6342413 

148 0.3065  5.343 7.509 2.166  1.6376295 2.3015085 0.663879 

149 0.2976  5.343 7.666 2.323  1.5900768 2.2814016 0.6913248 

150 0.2889  5.343 7.823 2.48  1.5435927 2.2600647 0.716472 

151 0.2805  5.343 7.98 2.637  1.4987115 2.23839 0.7396785 

152 0.2723  5.343 8.137 2.794  1.4548989 2.2157051 0.7608062 

153 0.2644  5.343 8.294 2.951  1.4126892 2.1929336 0.7802444 

154 0.2567  5.343 8.451 3.108  1.3715481 2.1693717 0.7978236 

155 0.2492  5.343 8.608 3.265  1.3314756 2.1451136 0.813638 

156 0.2419  5.343 8.765 3.422  1.2924717 2.1202535 0.8277818 

157 0.2349  5.343 8.922 3.579  1.2550707 2.0957778 0.8407071 

158 0.2281  5.343 9.079 3.736  1.2187383 2.0709199 0.8521816 

159 0.2215  5.343 9.236 3.893  1.1834745 2.045774 0.8622995 

160 0.215  5.343 9.393 4.05  1.148745 2.019495 0.87075 

161 0.2085  5.343 9.55 4.207  1.1140155 1.991175 0.8771595 

162 0.2022  5.343 9.707 4.364  1.0803546 1.9627554 0.8824008 

163 0.1962  5.343 9.864 4.521  1.0482966 1.9353168 0.8870202 

164 0.191  5.343 10.021 4.678  1.020513 1.914011 0.893498 

總計 75.972 267.15 308.725 -34.397 71.263044 115.1176065 112.925268 -73.455383 

*自償率=營運階段淨收益現值總和／工程成本支出現值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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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配合事項 

一、解決瑞興國宅上方穿越高壓電纜困擾 

為解決近20年來瑞興國宅鄰近電塔及電纜穿越之困擾如圖

5-1，藉由本計畫增辦之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併辦遷移5座

(#68、#69、#70、#71、#72)高壓電塔與堤防共構，並原地改建

1座(#67)高壓電塔，規劃如圖5-2，由桃園市政府協調相關工作，

所需經費1.73億元依附錄三行政院秘書長函示，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分攤三分之一，台電公司分攤三分之二。經費估算詳表5-1，

施工期程自110至113年詳表5-2，分年執行策略如下： 

1、109年：電塔遷移及改建規劃設計。 

2、110年：電塔遷移及改建規劃設計。 

3、111年：電塔遷移及改建施工。 

4、112年：電塔遷移及改建施工。 

5、113年：電塔遷移及改建施工。 

6、114年：電塔遷移、改建竣工及驗收。 

 

圖5-1   高壓電纜穿越瑞興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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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瑞興國宅電塔遷移及改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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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瑞興國宅電塔遷移及改建分年工程經費需求表 

成 本 項 目 
工程費 

(百萬元) 

分年經費(百萬元)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一、設計階段作業費 3  1  2  0  0  0  

二、用地取得費相關作業費 0  0 0 0 0 0 

三、工程施工及管理費 170  0  7  104  47  12  

四、總工程費 173  1 9  104  47  12  

*依附錄三之行政院秘書長 108.10.18 函示，本項所需經費 173 百萬元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分攤三分之一，台電公司分攤三分之二。其中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分攤部分因屬專案報經

行政院核准案，爰不受「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補助比率限制，並

由該會自公務預算或前瞻特別預算項下籌應。 

表5-2    瑞興國宅電塔遷移及改建實施期程表 

           年  數 
工  項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瑞興國宅電塔遷移及改建 

      

二、浮覆地取得作業 

本計畫後續浮覆地取得將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

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辦理，由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或其所屬分支機構囑託桃園市政府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並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管理機關，另有關瑞興國宅

及新生浮覆地所在區位，後續應於相關治理工程完成後，由桃

園市政府配合檢討變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以利土地使

用。 

後續計畫新生浮覆地需填土整地，可考量由石門水庫淤積

土方提供增加水庫淤積物去化，堆置於堤防興建後產生之新生

浮覆地，如以平均填土2公尺高度計，其計畫區總填方量體約

達389萬立方公尺，辦理整地及公共設施約10年期間概估每年

土方需求約38.9萬立方公尺，故可協助去化石門水庫淤泥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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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為7.8萬立方公尺(另80%需另混合營建土石方)，可增加石

門水庫整體水庫清淤能量，將更有效促進水庫河川共生共養，

達成循環經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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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行政院103年9月1日計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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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行政院106年7月10日納入前瞻計畫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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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行政院109年4月8日第1次修正計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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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行政院112年8月31日第2次修正計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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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行政院113年9月23日第3次修正計畫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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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工程預算逐項編列汙染防制費用 

 

優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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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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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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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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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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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經濟部水利署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相關部會意見 回應情形 

(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 

1. 查行政院109年4月8日函核示略以，本計畫

後續執行如非不可抗力因素，致增加經費，

由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 

2. 本次計畫修正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設計作業

費由原估列0.26億元修正為1.06億元，增加

0.8億元，以及新增喬木移設、排水管涵、

龍潭大排形式變更及廢棄物處理等，考量上

開設計作業費增幅逾300%，宜先釐清本次新

增及變更項目是否係屬桃園市政府所提額外

需求，以及是否係受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3. 綜上，本案請先釐清所增項目是否確屬達成

計畫目標所需，或係配合桃園市政府需求辦

理後，再依前開行政院函示，以是否係受不

可抗力因素影響，做為新增經費之負擔標準

。 

1. 敬悉，遵示辦理。 

2.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原僅估列設計作業費

約0.26億元，修正為1.06億元，變更原因

如下： 

(1) 桃園市政府辦理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係

採完成細部設計後再辦理工程案發包，

非以統包(含細部設計)之方式辦理，又

因桃園市政府相關人力不足需委外辦理

監造作業，故其設計作業費係指委託技

術顧問公司辦理之規劃、基本設計、細

部設計及監造所需費用，並依「機關委

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5

條規定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價，其決

標費率為6.2%。 

(2) 原計畫工程費約11.5億元，惟因109年

起全球受COVID-19疫情影響，物價上漲

，時編工程預算無法吸引廠商投標致多

次流標，經檢討，不得不調整工程預算

，至112年決標後總工程費已達14.7億

元，復於決標後之施工期間，現地遭遇

地下隱蔽廢棄物、地下管線障礙、既有

水路改道及其他配合現地調整等不可抗

力因素造成之變更，變更後工程費約

19.2億元(增加約2.9億元)。 

(3) 因上開工程費變更，依建造百分比法之

計價方式，亦須調整委託技術顧問公司

之服務費，依變更後之工程費估算，其

設計費約0.59億元、監造費約0.47億元

，合計1.06億元，增加0.8億元，爰修

正原核定計畫之設計階段作業費。 

3. 本次所增項目皆屬達成計畫目標所需，且

均受不可抗力因素影響，非桃園市政府另

有新增需求所致，爰續由前瞻特別預算負

擔。 

(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 設計階段作業費由2,600萬元調整為1億600

萬元，增幅達308.46%，依據修正計畫書，

係未考慮監造費用及前述影響因素所致。依

技服辦法第29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發包後

1. 有關設計階段作業費增加之說明詳行政院

主計總處回應說明第2點，其計價方式已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第29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扣除發包



 

50 

 

相關部會意見 回應情形 

施工階段所衍生之物價調整，並不影響原設

計階段內容，故技服費不應受物價調整影響

而進行調增，爰請經濟部再予釐清。 

2. 工程施工及管理費由11.5億元調增為19.19

億元(增加7.69億、+67%)，請經濟部補充相

關資料，以確認調增經費之合理性： 

(1) 經費編列架構應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

估算編列手冊」架構分項編列，工程建

設費包含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

、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 

(2) 工程管理費屬間接工程費項下，應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

規定依工程結算總價之比率提列。 

3. 另經檢視本計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部分已

竣工，剩餘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部分係由桃

園市政府代辦施工，本次修正計畫期程仍維

持至114年不變，後續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仍涉及相關施工障礙，請經濟部妥為管控，

務必如期如質完工。 

後所衍生的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 

2. 「工程施工及管理費」項業依「公共建設

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架構分項編列(

詳計畫書第18~19頁表3-2)。另「工程施

工及管理費」規定依工程結算總價之比率

提列(同表3-2) 

3. 遵照辦理。本案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分署每月與桃園市政府召開工作會議控管

辦理情形；經濟部水利署亦由副總工程司

邀集相關單位每月召開控管會議，協助桃

園市政府排除施工障礙及 控管進度；經

濟部每月亦透過推動會報，控管本計畫執

行情形，透過層層控管，以利本計畫如期

如質完工。 

(三)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茲因電塔工程及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道路工程

，遭遇不可預見因素致影響工程期程，本公司

擬修正電塔遷移完工期程，但仍預計於本次修

正之整體計畫期限內完工。(詳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

」擬修正內容對照表) 

已依台電公司意見修正電塔遷移完工期程，

預計可於本次修正之整體計畫期限內完工。 

(四) 財政部 

旨揭修正計畫因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遇地

下管線障礙，既有水路調整等因素，需辦理變

更設計，並調整設計階段作業費及工程相關經

費等，事涉工程面執行及經費調整合理性，原

則尊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專業意見。 

敬悉。 

(五) 環境部 

1. 本部前次意見未見納採，爰再次提見：「請

依『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

要點』附表逐項編列避免以一式方式估列，

以從工程源頭做好污染防制工作。」 

2. 建議本案可依本部訂定之科技化污染管理指

引手冊，規劃施工期間設置科技化污染防制

設施，如以空品感測器搭配連動自動灑水設

施或採用射霧機進行工區裸露地表抑塵等，

以達到污染防制效益最大化。 

1.本修正計畫書所列工程建造費表，係依據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規定

辦理，有關前開汙染防制費用依該手冊規

定於「直接工程成本」或「間接工程成本

」編列。有關「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

噪音防制管理要點」附表項目，已納於工

程預算中書中逐項編列汙染防制費用，依

工程性質、規模編列「施工圍籬，全阻隔

式圍籬(H=2.4M)」、「環境保護，工區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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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會意見 回應情形 

3. 施工期間，施工機具應有總數至少1/2以上

取得自主管理標章。 

邊道路灑水」、「環境保護，空氣污染防制

，防塵網(或防塵布)」、「環境保護，水污

染防治，洗車台設備及沉澱池(含沖洗設

備)」等需要項目相關費用，詳見附錄五

。 

2.本工程已近完工，且經費已不足，爰無預

算增設科技化污染防制設施，惟均依規定

辦理污染管控措施，己達污染防制效益最

大化。 

3.經查各標施工廠商機具總數均有1/2以上

取得自主管理標章。 

(六) 交通部 

無意見 敬悉。 

(七) 內政部 

無意見 敬悉。 

(八) 原住民族委員會 

無意見 敬悉。 

(九) 桃園市政府 

無意見 敬悉。 

(十) 國發會相關處室 

1. 本案第二次修正計畫於112年8月31日奉院核

定辦理，執行至今未及1年，又因原物料及

人力成本上漲，以及工程遭遇地下隱蔽廢棄

物、不明地下管線障礙、既有水路調整及其

他配合現地調整等不可抗力因素，致須辦理

變更設計，建議對於可能遭受之潛在風險項

目（如前期規劃地質調查），應審慎調查規

劃評估，並及早研提相關管控機制及改善對

策，避免一再修正計畫，延宕完工時程。 

2. 本次增加4.5億元擬由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

算支應，不足部分另循程序辦理，建議水資

源作業基金宜依比例分攤。 

1.遵照辦理。日後對可能遭受之潛在風險項

目，將強化調查規劃評估，現經濟部暨所

屬水利署均定期召開控管會議(如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回應意見第3點)，確實掌

握執行情形，如遭遇困難及早研提改善對

策，可確保工程如期達成。 

2.本計畫項下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經費核定

由公務(特別)預算負擔70%，水資源作業

基金負擔30%；另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則

核定由特別預算負擔100%。本次修正所增

加經費係依行政院原核定比例辦理。 

 

 


